
根 据 中 央 大 道 顺 接 改 造 项 目 权 属 示 意 图（编 号 ：

202410492），现我局拟将海口保税区（金盘园区）提质升级项目

中央大道顺接改造用地的未知权属面积 8897.19平方米确定为

无权属国有土地（详见附图，可登录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

网信息公开查看，网址http://zzhj.haikou.gov.cn）。
凡对上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

我局龙华分局提出书面申诉并提交土地权属证明材料，逾期视

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予以确认。

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6698721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5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海口保税区（金盘园区）提质升级项
中央大道顺接改造用地未知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4〕199号

何瑞金、梁顺、梁瑜、梁琼等4人持《公证书》《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地
籍调查表》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确认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博爱南路 126
号土地权属，土地四至为：东至梁宅用地、南至梁宅用地、西至何宅用地、
北至市教育局宿舍用地，土地面积22.63平方米。现状已建成一栋2层楼
房，已核发《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房字第 177号，权利人为梁定福。根
据（2022）琼州证字第4446号《公证书》，由何瑞金、梁顺、梁瑜、梁琼等4人
继承上述土地与房产。现我局拟确认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何瑞金、
梁顺、梁瑜、梁琼。

凡对上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龙华
分局提出书面申诉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
该宗土地予以确权发证。

附件：何瑞金、梁顺、梁瑜、梁琼用地坐标图
联系人：梁先生，电话：68513767。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5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土地确权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4〕194号

龙华区城乡道路规划建设站向我局来文征询确认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海垦片区（金岭路-金垦路段）城中村改造配套工程项目用
地权属（收文编号：SF202406240）。根据《海口市龙华区海垦片区
（金岭路-金垦路段）城中村改造配套工程（片区1、2）权属示意图》
（编号：202420652-1、202420652-2），该项目用地片区 1范围内未
知权属土地面积共计1276.72平方米，片区2范围内未知权属土地
面积共计 1923.82平方米（详见附图，可登录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官网信息公开中查看，网址 http://zzgj.haikou.gov.cn/），我局
拟确认该用地范围的未知权属为无权属国有土地。

如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龙华分局
提出书面申诉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对上述未知权属予以确认。

附件：海口市龙华区海垦片区（金岭路-金垦路段）城中村改
造配套工程（片区1、2）权属示意图

联系人：伍女士，电话：1818976905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5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海口市龙华区海垦片区（金岭路-金垦路段）
城中村改造配套工程项目拟用地未知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4〕198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山区LZGD（住宅类）旧州镇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4〕158号

为推进土地所有权权属确认工作，经现场指界确

认，拟将琼山区旧州镇下述 2宗面积共 329.36平方米（合

0.49亩）土地所有权进行确认，琼山区 LZGD（住宅类）未

知权属位于琼山区旧州镇双拥社区育民街 2 宗，面积共

329.36 平方米。面积分别为 182.70 平方米和 146.66 平方

米，确认为琼山区旧州镇旧州村民委员会勋德村民小组

集体所有。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在我局公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我局琼山分局申

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确权。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4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山区LZGD（住宅类）旧州镇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4〕159号

为推进土地所有权权属确认工作，经现场指界确认，拟

将琼山区旧州镇下述5宗面积共972.2平方米（1.45亩）土地

所有权进行确认，琼山区LZGD（住宅类）未知权属位于琼山

区旧州镇双拥社区育民街 5宗，面积共 972.2平方米。面积

分别为 166.31平方米、164.2平方米、110.75平方米、232.25
平方米和 298.69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旧州镇旧州村民委

员会集体所有。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在我局公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我局琼山分局申

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确权。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4月22日

海口融恒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的海口市滨江星城项目位
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西路，于2020年7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证号：460100202000217），分别于 2020年 9月、2022
年 5月、2023年 8月、2024年 3月进行四次方案变更，变更后
批建内容为3幢地上1-24层、地下1层商业、住宅楼，批建地
下车位168个，其中人防车位28个、非人防车位140个。该项
目规划核实内容为用地红线内范围。建设单位于 2024年 4
月申报该项目规划核实，经审查，情况如下：

该项目在施工图深化设计阶段，根据消防、结构等规范
要求，对地下室规划批建方案进行了微调，在地下室增加了
风井、楼梯间、承重墙等，目前已按照图审合格的施工图完成
了地下室建设及车位划线工作，导致实际建设的地下室平面
布局及地下车位位置与规划批建方案略有偏差，但根据实测
报告，地下车位总数仍保持一致。

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

划核实批前公示，公示期间若无意见反馈，我局拟按现状办
理该项目规划核实手续。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4年5月14日至5月22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qsfggs@sina.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

局，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1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琼山分局402房，邮编：5711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将
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5801481；联系人：朱秦、吴清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5月13日

海资规琼山〔2024〕211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滨江星城项目规划核实公示启事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山区LZGD（住宅类）甲子镇土地权属异议征询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4〕168号

为推进土地所有权权属确认工作，经现场指界确认，

拟将下述 11014.57 平方米（16.54 亩）土地所有权进行确

认，宗地未知权属位于琼山区甲子镇。其中 443.55平方米

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加朝一村民小组，165.34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加朝二村民小

组，119.91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加朝三

村民小组。117.14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红岭村委

会竹堆村民小组。205.67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甲

新社区福山上居民小组。392.67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

子镇海丰村委会。810.94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仙

民村委会山口门一村民小组。686.97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

区甲子镇仙民村委会文策村民小组。6660.16平方米确认

为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委会仙沟坡村民小组。634.26 平

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委会石湖村民小组。

621.33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委会仙苑村民

小组。156.63 平方米确认为琼山区甲子镇益新村委会三

六口一村民小组。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在我局公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我局琼山分

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确权。

特此通告

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6566065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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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声 明

遗失声明
●海南维城涉外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0MA5TB8354U）不慎遗失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齐渊饰品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000MA5T9Y2X7N）不
慎遗失公章和财务章，声明作废。

●海口市华平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NCRTX5）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 张 月 来（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3910101869）不慎遗失海口市

旧城区（城中村）改造玉沙村原村民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实物补偿）原件（一

里 64-1号），声明作废。

● 周 春 金 （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9008125921）不慎遗失医师执

业证书，证书编码：2104601080001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尚书台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3PHL7R）遗失财务专

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益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海南锦尚嘉居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24082815M）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海南博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6MAA950027R）遗失财务专

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和境再生资源集散中心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93161025A）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商业信息

作废声明
●海南鑫新制冷机电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原公章、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

作废。

临街商铺出租
海口市龙昆南路 75 号海南新华

文化广场商务楼第一层面积约 692
㎡、第二层面积约 694㎡、第三层整层

面积约 1400㎡。适用于文化相关产

业或办公，详情登录公司外网 www.
hnbookstore.com.cn 或 联 系 陈 ：

13807631229了解。报名时间：2024年
5月 14日至 5月 27日。

遗失声明
●海口阿凡提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虾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NJM0XR）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 符 永 武（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8703286239）不慎遗失医师

执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码 ：

110460100006467，声明作废。

● 袁 兆 周（ 身 份 证 号 ：

460100197608078010）不慎遗失医师

执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码 ：

110460108000407，声明作废。

●海南强君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CT4TU312）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已于 2024年 4

月 15日经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理事会决

议同意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原举办者之

一杨秀英自愿无条件退出，其举办者权

益由海南英才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杨

秀英不从变更中获得任何形式的收

益。同意成立清算组对海南科技职业

大学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持证明材料

到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清算组办理登记

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按相关法规处

理。债务人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向清算

组履行义务。清算组联系人：胡敏，联

系电话：0898-65960337，联系地址：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18号。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召开股东大会公告
海南万邦公共关系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28401807-6）将于 2024年
5月 15日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要求

全体股东到场商议公司注销事项，若

届时无法到场，视为弃权，一切后果

由该股东自行负责。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海口蓓蕾芭蕾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因注销办学许可证需要清

算，清算组由郑红、林月、胡晶晶、林

茉莎、咸敦、王琦、汪飞组成。清算时

间：2024年 5月 13日至 2024年 6月 27
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郑红，

18976449448，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和

谐路 17号海南紫园C区商铺 12、13、
14，邮箱：774048681@qq.com。


